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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
畜禽养殖业作为昆山市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，其健康发展对满足市民对肉食品的消费需求、推动农牧业循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苏州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，我市积极组织开展禁养区调整工作，旨在支持生猪生产，推动绿色养殖，促进昆山市畜禽养殖业的持续健康发展。
一、指导思想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定生猪生产、保障市场供应的决策部署，按照“打好污染治理攻坚战，服务高质量发展”的方针，依法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，优化完善禁养区划定方案，促进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二、划定原则
坚持依法合规的原则。严格对照畜禽养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科学、合理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。
坚持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。因地制宜，统筹协调，促进畜牧业又好又快发展，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。养殖规模与废弃物处理相配套，环境保护与生产发展相结合。
坚持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原则。动物饲养场、养殖小区和动物隔离等场所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和农业部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，并依法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。
坚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则。维护环境友好、社会和谐，保障畜禽产品供给和畜禽产品安全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。
三、划定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（国主席令第26号公布，2015年修订）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；
3.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43号）；
4.《太湖流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04号）；
5.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》（2012年修订）；
6.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8年修订）；
7.《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》（2018年修订）；
8．《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（环办水体〔2016〕99号）；
9.《关于印发<江苏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“回头看”排查整治工作方案>》（苏环办〔2019〕313号）；
10.《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及各镇总体规划。
四、划定要求
（一）术语与定义
包括猪、牛、鸡、羊、鸭、鹅等主要畜禽和鹿、狐、貂、骆驼、鸵鸟等经济动物。
（二）禁养区
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设立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的区域。
（三）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
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，不包括已列入国家、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保种场、保护区、基因库。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规模标准依据江苏省现行标准：生猪存栏200头以上、家禽存栏1万只以上、奶牛存栏50头以上，肉牛存栏100头以上。
（四）划定范围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和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，我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分为3类：
1.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即傀儡湖饮用水水源一、二级保护区；
2.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，即我市中心城区、各镇建成区；
3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，即阳澄湖水源水质一、二级保护区。
五、划定情况
我市共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3类、3个区域，分别为傀儡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城镇建成区以及阳澄湖一、二级保护区，总面积185.56平方公里，占我市国土面积比例为19.9%。
（一）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2019年，我市启动傀儡湖水源地保护区保护方案获得省政府批复（《省政府关于同意昆山市傀儡湖水源地保护区划分调整方案的批复》（苏政复〔2019〕49号）），调整后的傀儡湖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为傀儡湖、野尤泾整个水域范围，以及傀儡湖沿岸至顺堤河外侧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；二级保护区为一级保护区外延100m范围的水域和陆域。傀儡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范围依据调整后的水源地一、二级保护区范围来确定，面积为8.81平方公里。
（二）城镇建成区
近年来，我市发展迅速，建成区范围变化。根据《关于印发<江苏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“回头看”排查整治工作方案>》（苏环办〔2019〕313号），对照《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、各镇总体规划并结合现状，确定我市城镇建禁养区，面积为135.28平方公里。
（三）其他禁止养殖区域
依据《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》（2018年修订），第二十二、二十三条，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放养畜禽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规模化畜禽养殖。根据第九、十条，我市涉及阳澄湖水源水质一级保护区范围为傀儡湖、野尤泾水域及其沿岸纵深一百米的水域和陆域，二级保护区范围为阳澄湖、傀儡湖及沿岸纵深一千米的水域和陆域，上述范围内已划为一级保护区的除外。将我市范围内阳澄湖一、二级保护区划入畜禽养殖禁养区，面积为41.47平方公里（不含已划入傀儡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的面积）。
六、管理要求
禁养区内禁止设立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，其中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（注：畜禽粪便、养殖废水、沼渣、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，不属于排放污染物）。淀山湖岸线内和岸线周边2000米范围内禁止新建、扩建畜禽养殖场。
摸清禁养区需关闭搬迁的养殖场（小区）清单。各区镇为禁养区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关闭搬迁的责任主体，农业管理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各区镇按时完成禁养区养殖场（小区）关闭搬迁工作，公安、城管按相关职责协助养殖场（小区）关闭搬迁，财政部门负责养殖场关闭搬迁的经费补偿。
附表
昆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信息一览表
	序号
	名称
	禁养区域范围
	面积
（平方公里）
	涉及区镇

	1
	傀儡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	一级保护区：傀儡湖、野尤泾整个水域范围，以及傀儡湖沿岸至顺堤河外侧范围内的水域和陆域；二级保护区：一级保护区外延100m范围的水域和陆域。
	8.81
	巴城镇

	2
	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
	中心城区（昆山开发区、昆山高新区、花桥经济开发区、周市镇、陆家镇）、张浦镇、巴城镇、千灯镇、淀山湖镇、周庄镇、锦溪镇等11个区镇建成区。
	135.28
	昆山开发区、昆山高新区、花桥经济开发区、张浦镇、周市镇、陆家镇、巴城镇、千灯镇、淀山湖镇、周庄镇、锦溪镇

	3
	阳澄湖一、二级保护区
	一级保护区：傀儡湖、野尤泾水域及其沿岸纵深一百米的水域和陆域。二级保护区：阳澄湖、傀儡湖及沿岸纵深一千米的水域和陆域。上述范围内已划为一级保护区的除外。不包括傀儡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、二级范围。
	41.47
	巴城镇

	合计
	
	
	185.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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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1昆山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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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2 傀儡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范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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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3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中心城区-高新区、开发区、周市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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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4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中心城区-陆家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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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5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中心城区-花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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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6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巴城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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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7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张浦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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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8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千灯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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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9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锦溪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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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10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淀山湖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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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11 昆山市各区镇建成区禁养区范围图（周庄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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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12 阳澄湖一、二级保护区禁养区范围图

